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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或停辦申請及審

核辦法 
84.06.10  8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6.06.07  8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1.10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2.17   校教字第 0980006050號函發布 

99.01.08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01.18  校教字第 0990002264號函發布 

105.01.09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01.22  校教字第 1050005235號函發布修正第 3、4、5、6、7條 

111.10.15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10.25  校教字第 1110083369號函發布修正辦法名稱及第 1、3、4、5、6、7條 

第一條 依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單位，包括學院、學系、科、研究所、組、學位學程、中

心及其他有正式編制及固定辦事場所之教學及研究單位。 

第三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變更、合併、停辦應考量下列原則： 

一、國際觀及前瞻性。 

二、國家社會發展之需要。 

三、本校長程學術及重點發展之需要。 

四、提昇本校教學品質或研究水準之需要。 

五、提昇本校校務運作效率之需要。 

六、本校可用之空間、人力、財力等資源之合理分配。 

七、合於校內外單位評鑑之標準，並能反映評鑑之結果。 

第四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學院之增設： 

（一） 至少應有五個教學單位，包括學系、獨立研究所、學位學程。

但因學術領域特殊，必須成立學院以利協調發展者，不在此

限。 

（二） 應充分考慮相關系所之同時整合，並以學院為核心，協調學

院整體教師員額、課程規劃及開設、招生名額調整、教學資

源及經費合理分配等，建立資源統整、彈性配置及調整機制，

俾使師生及學院獲得跨領域之學習與發展。 

（三） 擬增設學院之各教學單位近五年之教學績效與研究成果應

符合下列標準： 

1. 師資質量標準：生師比及教師數量等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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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相關規定。 

2. 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所屬教學研究單位皆通過評鑑且無重

大缺失。 

3. 教師評鑑：以全體教師評鑑未通過比例不得高於近五年全

校未通過百分比為原則。 

4. 學術表現：各相關學門之表現應以本校標竿學校為評估參

考。 

5. 研究成果：所屬教學研究單位研究計畫及著作成果應以本

校標竿學校為評估參考。 

二、學系、科、所、組及學位學程之增設及增班： 

（一） 應確實因應該領域人才培育之需求。 

（二） 應與本校已有教學單位之學術領域有明顯差異，並具備學

術領域之專精特色。 

（三） 獨立系且學士班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十二位編制教師

員額；系所合一且學士班招生為一班者，至少應有十八位

編制教師員額；學士班招生每增一班，至少應增加十二位

編制教師員額；獨立所或本校組織規程明列之組至少應有

七位編制教師員額。學位學程實聘專任師資應達二人以上，

且實聘及系所支援之專任師資條件、質量基準及相關生師

比均應符合教育部規定；所需空間、經費、行政管理人力

及招生名額等，以設置學位學程之學院、系、所自行調配

為原則。 

（四） 增設碩士班或博士班除應符合本款前三目之條件外，並應

有足夠水準之師資、圖書、儀器及設備等，且應提具符合

前款第三目所定標準之教學績效及研究成果等佐證資料。 

三、研究中心之增設： 

須為明顯跨院、系、所、科、學位學程之領域，並確實具備提昇教

學或研究水準之需要，且有足夠之相關院、系、所、科、學位學程

現任專任教師參與。 

教學研究單位之變更，準用前項之規定。 

本校為促進學術發展，因應世界及社會發展趨勢，並提升本校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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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作效率，得設專業學院或校級功能性學院，其設置規定另定之。 

第五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增設及增班，應提具計畫書，並於計畫書中載明下列事

項： 

一、 發展方向：應敘明於學院發展之定位及與現有單位之競合。 

二、 人才需求評估：應敘明所屬領域之研究及人才培育對國家、社會之

前瞻性及重要性。以招收國際學生為主者，應敘明與鄰近國家大學

相關單位之競合。 

三、 師資現況及延攬規劃：應詳盡規劃師資人才來源及人事隸屬之具體

作法，如須新聘師資或由現有教學研究單位轉任師資等。 

四、 課程規劃。 

五、 圖書及儀器設備相關規劃。 

六、 空間規劃：空間之大小應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及本校一般標準。須調

整或增加空間、建築及重大設備者，應經總務處及校園規劃委員會

充分審查認定可行，並不得損害現有單位之營運。 

七、 應參酌近五年內該單位或相關單位之評鑑報告具體建議。 

八、 足以證明符合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條件之佐證資料及說明。 

第六條 教學研究單位之運作不符第三條所定原則，或經評鑑結果顯示有變更、

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長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予以變更、合併

或停辦。 

教學研究單位自認有變更、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得敘明具體理由，簽

經所屬一級單位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七條 教學研究單位增設、變更、合併、停辦計畫之審議作業，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院務會議：計畫書應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送校審議。但跨

學院合作之申請案得由其他合作學院院務會議委任代表參與申請案

主責單位所屬學院院務會議共同審議通過後，送校審議。 

二、計畫書檢覈：教務處收到前款院務會議通過之計畫書後，應分送總

務處及研究發展處就各管業務範圍詳加檢閱計畫書內容，並提出具

體意見，再由教務處彙整後請副校長、校長決定是否續行專案審查

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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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審查委員會：專案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推薦之校內外專家學者四

至六人及副校長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審議時應請教務長、

總務長及研發長列席，並得請提出計畫單位主管及其推薦之教授列

席說明，或提送補充資料。必要時，專案審查委員會得赴相關單位

實地訪視。但對教學研究單位之變更、合併及停辦計畫，如為內容

簡單而不須增加學校預算員額、使用空間及經費者，得由副校長室

請校長核准後免送專案審查委員會審議。 

四、行政會議：由副校長室提行政會議審議。 

五、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由秘書室提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審議。 

六、校務會議：由秘書室提校務會議審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